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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各中心、各部门： 

为加强学院农场建设及管理，对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和利用，

实现农场资源共享及技术设备优化配置，为教学、科研搭建良好

的服务平台，经学院研究，制定《农业与生物学院农场管理条例》，

经 2022 年第 6 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

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农业与生物学院农场管理条例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2022 年 6 月 6 日     

 

农生学院〔2022〕3 号 签发人：侯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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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业与生物学院农场包括闵行校区学院东、西农场和浦江基

地。为加强学院农场建设及管理，对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和利用，

实现农场资源共享及技术设备优化配置，为教学、科研搭建良好

的服务平台，提供更加便捷有利的条件，使之适应教学、科研发

展的需要，把农场建设成为服务于教学科研、产学研结合、培养

和造就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用人才的坚强阵地。特制定农业与生物

学院农场管理条例。 

 

第一章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根据教学科研事业发展的需

要，农场的工作以服从和服务于学院的教学科研及生产实习为

主导思想。在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与水平的前提下，积极引进高

新科技项目，支持科技推广和开发项目，服务产学研结合项

目，全面履行为教学、科研、实习、推广服务四大职能，将农

场逐步建设成为服务学院教学科研，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亮

丽窗口，为培养具有坚实基础理论、熟练基本技能，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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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情况 

一、农场管理单位为农业与生物学院现代农业工程训练中心

（简称“中心”）。其前身是成立于 1979 年的“上海农学院教学

实验实习场”，1999 年上海农学院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后，更名

为“上海交大农学院教学实验实习场”，2002 年，更名为“现

代农业与生物工程训练中心”，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实践教学的需

要，现重新组建而成现代农业工程训练中心。学院设中心主任

一名，主要负责中心规划、建设和管理。 

二、学院东区农场占地面积约 50 亩，西区农场占地面积约

150 亩，浦江农场占地面积约 200 亩，总占地约 400 亩；建设

有基本道路、沟渠、泵站和雨水收集系统；配备拖拉机、开沟

机等农业机械设备；建设温室 11000 平米和基本满足需求的临

时用房。 

 

第三章  主要任务 

一、根据学院学科的发展规划，结合实际，制订出农场近

期和远期规划，努力为学院的教学科研服务。 

二、转变观念，结合学院教学、科研的需要，进一步理顺

农场的管理体制，推进农场改革与发展。 

三、加强计划与管理，根据农场的教学、科研计划任务，

编制年度计划，制订出具体方案，报经学院审批后，组织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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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地创造条件，认真组织安排好教学实习、生产实

习、生产劳动等相关服务。 

五、根据科学研究计划，积极创造条件，为各科研课题的

研究、试验做好用地安排，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章  基地建设 

一、农场的规划建设纳入学院的总体发展规划。规划制定

充分考虑学科建设、区域布局、经费投入、运行机制等综合配

套因素；农场的房舍、道路、水渠、电线路及配套设施的更

新、补充、运行、环境卫生和维护费用纳入学院的财务计划。 

二、农场的建设和运转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

筹措资金。 

三、农场建设提倡和支持修旧利废，以及资源的重复利

用，最大限度的降低运行成本，节约资源。 

 

第五章  管理体制 

一、为了保证教学、科研试验的有序进行，责权分工明

确，实行学院和农场双重管理，实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农

场具体负责土地的调配、主要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和更新

等工作；系层面负责农场内教学区，课题组负责科研试验区的

使用管理工作。 

二、农场主要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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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据国家和学校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各系和课题组的

工作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使用管理办法和相关实施细则。同

时要求使用方明确具体的负责人，报农场备案； 

（二）负责专项经费、公共运行经费的管理使用； 

（三）负责农场主要公共设施、设备、水、电的维护和管

理，维修和更新； 

（四）负责试验区的环境卫生，各种安全管理以及废弃实验

材料和垃圾堆放在农场指定的地点，由农场统一运走。 

 

第六章  使用与管理 

一、农场所有设施、建筑物的所有权属于学校，农场代表学

校行使管理职能。 

二、土地分类 

农场东区和西区地块为学校协议用地、浦江基地为闵行区

浦江镇联民村协议用地。 

土地按用途分为教学实习用地、科研与推广示范用地、生

产经营用地、其他用地四类。原则上东区农场为农作物种植

区，西区农场为果树、花卉、农作物种植区，浦江基地为蔬菜

种植区。 

三、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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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使用采用申请制，各系（课题组）申请填写“科

教用地审批表”，经签批同意后，做出土地使用安排，签署“用

地协议”。 

（二）合同原则上一年一签，为保障科研的连续性，也可以

项目年限为标准来签。合同签定前需缴纳相关费用。 

（三）各系（课题组）都有爱护各种设施设备的责任，严禁

在农场内外私拉、私搭、乱建任何设施，严禁随意乱倒垃圾。 

（四）生产用地在暂未列入科教用地前，作为自有生产土地

予以利用，可灵活经营。 

三、土地收费 

（一）教学实习用地不收费。 

（二）科研与推广示范用地收费标准按《上海交通大学农业

与生物学院农场试验场所（设施）运行管理及收费暂行办法》

执行。 

四、土地管理 

（一）跟踪检查 

中心进行定期检查，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立即收回土地，且

在以后项目中不再安排用地。 

1.开展的工作与申报项目不一致； 

2.土地安排后当年闲置不用； 

3.改变土地用途，如试验用地改经营用地等； 

4.将分配的土地转包、借用给其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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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不符合农场用地规定的情况。 

（二）退出 

项目结题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将试验用地交回中心；逾期

不交者，学院有权收回用地。 

 

第七章  附  则 

一、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二、本办法由现代农业工程训练中心负责解释。 

 

 

 

 

 

 

农业与生物学院 2022 年 6 月 6 日印发 


